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院長審薦小組作業細則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醫學院附設醫院院長（下稱院長）

之審薦，組成審薦小組。 

第二條 審薦小組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執行任務。 

第三條 審薦小組下置工作人員若干人，由本校人事室推派人員擔任，以協助辦

理事項如下： 

一、擬訂作業細則。 

二、規劃作業時程。 

三、初審候選人資格。 

四、審薦程序之進行。 

五、法規諮詢。 

六、其他審薦小組提出之協助事項。 

審薦小組得指定委員一人擔任發言人，負責代表審薦小組對外發言事

宜。 

第四條 審薦小組會議召集與程序： 

一、審薦小組應於本校聘任委員次日起二十日內召開第一次會議。 

二、審薦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校長就聘任委員中指派之。召集人因故

不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召集人得指定執行秘書一人。 

三、審薦小組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應有三分

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

決議。 

四、審薦小組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或提供資料。 

五、會議全程錄音，錄音檔由本校人事室妥為保存。如有公開或部分錄

音內容之必要，應經審薦小組同意後辦理，審薦小組依規定解散後，

錄音檔應以密件歸檔。 

六、審薦小組之會議，不得採用視訊會議。 

第五條 院長審薦資訊依辦理進度，公告於本校審薦專區。公告內容包含： 

一、公告訊息。 

二、徵求啟事。 

三、相關法規。 

四、聯絡資訊。 

五、其他經審薦小組同意公告之訊息。 

如未及於審薦小組會議中報告或討論者，應由人事室於會後徵求審薦

小組全體委員之過半數同意，始得公告。 



院長審薦資訊得公開事項，由發言人代表審薦小組對外公開發言，其他

人員不得為之。 

第六條 院長審薦過程，在審薦結果未公布前，參與人員均應嚴守秘密。但其他

法律另有規定或審薦小組決議予以公開者，由發言人代表審薦小組對

外公開發言後，不在此限。 

審薦小組之委員、工作人員、會議列席人員，均應遵守前項規定並簽署

本校「醫學院附設醫院院長審薦小組相關資料保密承諾書」。 

第七條 候選人之資格條件、公開徵求、推薦方式如下：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領有中華民國醫師證書、專科醫師證書及符合部

定教授資格，並具有下列經歷之一者： 

（一）曾任或現任醫學中心副院長以上職務滿三年，或醫學中心部主任

以上職務滿六年(副院長、醫務秘書、臨床部主任年資得合計)。

（註：服務年資計算至 115年 4月 30日止） 

（二）曾任或現任經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院長職務滿六年。（註：服務

年資計算至 115年 4月 30日止） 

二、公開徵求： 

（一）本校人事室、醫學院及附設醫院網頁公告周知。 

（二）候選人資格條件、推薦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應於審薦小組決議

後七個工作日內，公告於本校人事室網頁。 

三、推薦方式： 

（一）由國內外教授資格之個人或醫學相關團體推薦（推薦人得為本

人），並徵得被推薦人之意願。 

（二）推薦資料送達審薦小組後，推薦人不得要求撤回案件。 

（三）推薦期間至公告日起至截止日，以至少兩週為原則。由推薦人填

妥候選人推薦資料表，於公告截止日前，掛號郵寄至審薦小組，

以郵戳日為憑；逾期不再受理。為利資料彙整，掛號郵寄者須同

步以電子郵件寄送其電子檔案。 

第八條 院長審薦程序第一階段： 

一、審薦小組收到候選人推薦／自薦表後，由工作人員製作候選人名冊，

並依徵求啟事之公告確認候選人表件，資料不全者，即通知七日內

補齊；逾期未補齊者，於候選人名冊中註記。 

二、由人事室工作人員以本校名義函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及教育部

查詢，候選人有無曾經判定違反學術倫理，並另至相關政府系統查

詢有無「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之情事」。 

三、經查證後，由工作人員進行初審並提供初審意見後，提送審薦小組



對候選人逐一進行資格審查。符合資格者，經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並獲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始得列入第二階段院長審

薦候選人。每一候選人得票數達通過或未通過門檻時，即停止計票。 

第九條 院長審薦程序第二階段： 

一、審薦小組應邀請通過第一階段之候選人，依時間、地點及進行程序

到會面談，說明治院理念及詢答；每位候選人之說明時間為二十分

鐘，詢答時間為三十分鐘。面談場次由各候選人抽籤決定之。 

二、審薦小組應就二人以上之合格候選人審議，參考其各項資料審查與

面談結果，提報通過院長審薦人選。程序如下： 

(一)同意推薦之投票： 

1.就各候選人進行投票，經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獲得出席委員

投票過三分二同意之候選人，即為候選人。 

2.如獲出席委員投票過三分之二同意之候選人僅有一人或無人獲得

三分之二同意票者，則再就未達三分之二同意票，但達半數以上

同意票者，進行第二輪投票，並取第二輪投票之前二名候選人為

併同侯選人。 

3.每輪投票均應重新製作選票，每位候選人皆為獨立單一張選票，

並按候選人姓名筆劃由少至多排序，進行審薦投票。 

(二)審薦小組提報之候選人，以至少二人以上為原則，必要時得依參與

候選之人數增額之。 

(三)審薦小組提報名單後，由校長安排各候選人逐一面談，並經校長同

意後擇聘之。若候選人皆未獲校長同意聘任，則得依本作業細則重

新辦理審薦。 

第十條 審薦小組於提報候選人名單後自動解散，惟如未能依前條所定程序提

報院長候選人名單時，得經審薦小組會議決議後，簽請校長核定解散。 

第十一條 審薦小組經具名檢舉如有資格不符或違法等情事，由工作人員調查

後，向審薦小組報告並提請處理。 

匿名檢舉者，概不受理，但仍應提審薦小組報告，以利查考。 

第十二條 候選人若有期約、賄賂或其他不法事項，並查有實據者，提請審薦小

組決議，撤銷其候選人資格。 

第十三條 本作業細則如有未盡事宜，依審薦小組決議辦理。 

第十四條 本作業細則經審薦小組會議通過後施行，並報校長備查；修正時亦同。 

本作業細則於新任院長就任時廢止。 


